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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证券代码：600717      证券简称：天津港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27 

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交易风险：本次交易如交易对方未按合同及时履行将导致子公

司的生产不能满足国家相关环保规定，影响正常运营。 

●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

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的累计金额为 6,198,866 元。 

●本次交易系关联人参与公开招标所致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有效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，大力推进节能减排，推动公司可持

续发展，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与天津港湾电

力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船舶岸基供电系统设备采购合同，合同总价

6,198,866 元人民币。 

天津港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天津港（集团）有

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,为公司关联法人，签署上述合同构成公司的关

联交易。 

本次关联交易系关联人参与公开招标导致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

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

到 3,000 万元以上，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

上。按照《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与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与同一关联

人或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按照连续十二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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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累计计算，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总裁审批权限，无须获得董事

会、股东大会的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1.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天津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的全资子公司——天津港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。 

2.关联人基本情况： 

公司名称：天津港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    所：天津市天津港电力公司院内 

法定代表人：薄万明 

注册资本：柒仟万元人民币 

主要经营业务：电力系统运行维护；电力设备调试、维修；电力

工程、建筑工程、建筑安装、建筑装饰工程；工程咨询、勘察、设计、

技术服务；金属与非金属材料制品制造、销售；计算机及其软硬件、

机电产品（不含汽车、小轿车）制造、销售、维修、技术服务；建筑

材料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品、剧毒品、易制毒品）；五金、交电销

售；机械设备、房屋、场地租赁；仓储（危险品、煤炭及有污染性货

物除外）；劳务服务；物业管理；对外贸易经营。国家有专营专项规

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.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 25＃泊位岸基船

舶供电系统。 

2.交易价格确定方式：本次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。 

四、合同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1.合同主体：公司所属子公司——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与天

津港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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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交易价格：中标合同总价为 6,198,866 元人民币。 

3.资金来源：自有资金。 

4.支付期限：按照合同约定和项目进度分期付款。 

5.交付时间：2018年 10 月 25 日前完成工程安装及设备调试。 

6.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：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、双方加盖印章，

且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收到天津港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提交的

履约保证金后生效。 

7.违约责任： 

天津港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迟延供货的，每迟延一天，应按合同

价款的 5%支付违约金。迟延履行超过 10 天的，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

公司有权解除合同，且同时有权要求支付违约金。无论解约与否，违

约金数额不能弥补实际损失的，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有权要求天

津港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按实际损失数额赔偿。 

天津港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所供货物或服务不符合双方约定的

质量或标准的，应按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要求进行修理或更换或

其它补救措施，上述补救措施完成日期迟于原定供货期的，天津港湾

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还应承担迟延供货的违约责任。 

凡与本合同有关而引起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、

主管部门调解解决，如仍不能解决，任何一方应提交天津港第四港埠

有限公司所在地法院诉讼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实施能够大力推进节能减排、有效节约资源、

保护环境，对推动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以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有

着重要意义。 

六、交易风险分析 

本次交易如交易对方未按合同及时履行将导致子公司的生产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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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满足国家相关环保规定，影响正常运营。 

七、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按照《股票上市规则》与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与同一关联人或不

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按照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

计算，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总裁审批权限，已经公司总裁审批通

过，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八、历史关联交易（日常关联交易除外）情况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

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的累计金额为 6,198,866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8 月 30日 


